
- 1 -

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关于外国驻中国使馆

和使馆人员进出境物品的规定

(1986 年 10 月 31 日国务院批准 1986 年 12 月 1 日海关总

署发布)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》，制

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外国驻中国使馆(以下简称使馆)运进运出公务用

品，使馆人员运进运出自用物品，除有双边协议按协议执行外，

应当按照本规定办理。

前款中，“公务用品”系指使馆执行职务直接需用的物品，

包括家具、陈设品、办公用品、招待用品和机动车辆等；“自用

物品”系指使馆人员和与其共同生活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中国

居留期间直接需用的生活用品，包括家具、家用电器和机动车辆

等。

第三条 使馆运进运出公务用品，外交代表以托运或者邮寄

方式运进运出自用物品，应当书面向海关申报。外交代表进出境

时有随身携带的或者附载于同一运输工具上的私人行李物品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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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口头向海关申报，海关予以免验放行。

但具有重大理由推定其中装有非公务用品、非自用物品，或

者装有中国法律和规章禁止进出口的物品时，海关有权查验。查

验时，必须有外交代表或者其授权人员在场。

第四条 使馆申报运进的公务用品和外交代表申报运进的

自用物品，经海关审核在直接需用数量范围内的，予以免税。

申报运出公务用品和自用物品，由海关审核后予以放行。

第五条 使馆和使馆人员不得携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

规章禁止进出口的物品进出境。因特殊情况需要运进运出上述物

品，必须事先得到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，并按中国政府有关

规定办理。

运进无线电收发信机及其器材，必须事先以书面申请报经中

国外交部批准。使馆和使馆人员应当向海关申报并提供有关批准

文件，海关予以审核放行。

携运文物出境，必须事先向海关申报，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

部门指定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鉴定，并发给

许可出境凭证。使馆和使馆人员应当向海关提供有关凭证，海关

予以审核放行。

携运枪支、子弹进出境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办

法》的规定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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携运属于中国检疫法规规定管制的物品进出境，海关按有关

法规办理。

第六条 使馆和使馆人员申报属于中国法律和规章禁止进

出口的物品，除经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以外，海关予以扣留，

有关使馆或者使馆人员应当在九十天内退运。逾期未退运的，由

海关变价上缴国库。

第七条 使馆和使馆人员免税运进的物品，不得转让。确有

特殊原因需要转让的，必须报经海关批准。

经批准转让的物品，应当由受让人或者出让人按规定向海关

办理纳税或者免税手续。

第八条 使馆发送或者收受的外交邮袋，海关予以免验放

行。外交邮袋应予加封，附有可资识别的外部标记，并以装载外

交文件或者公务用品为限。

外交邮袋由外交信使转递时，必须持有派遣国主管机关出具

的信使证明书。商业飞机机长可以受委托为使馆转递外交邮袋，

但机长必须持有委托国的官方证明文件(注明邮袋件数)。由商业

飞机机长转递或者托运的外交邮袋，应当由使馆派使馆人员办理

接交、提取或者发运手续。

第九条 使馆的行政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，如非中国公民或

者在中国的永久居留者，携运进境自用物品，包括到任后半年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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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进安家物品，应当书面向海关申报。上述物品经海关审核在直

接需用数量范围内(其中汽车每户限一辆)的，海关予以查验免税

放行。申报携运出境的自用物品，海关予以审核查验放行。

前款所述人员寄进或者寄出的个人自用物品，海关按照个人

邮递物品的有关规定办理。

本条第一款所述人员任职期间托运进境的自用物品，海关比

照本条第二款办理。

第十条 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驻中国代表

机构运进运出公务用品和邮袋，代表机构的代表、行政技术人员、

服务人员和与其共同生活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运进运出自用物

品，海关根据中国已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国与有关国际组织

签订的协议办理；遇有公约和协议未涉及的情况，参照本规定有

关条款办理。

第十一条 外国驻中国领事馆运进运出公务用品和领事邮

袋，领事官员、领馆工作人员和与其共同生活的配偶及未成年子

女运进运出自用物品，海关根据中国已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和中

国与有关国家签订的协议办理；遇有公约和协议未涉及的情况，

根据互惠的原则，参照本规定有关条款办理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